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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

不少人在朋友圈都看过
类似消息：某地水果滞销，果
农心急如焚，现在低价处理，
只为帮果农收回成本。就算
不买，“每次转发都是一次义
举”。与此同时，还会配上果
农在一大堆散落在地上的水
果面前面色凝重、眼神绝望，
甚至哭得面部扭曲的图片。

近日，山西临猗县政府
发布了一则针对“临猗苹果
滞销”不当营销方式的声
明。声明称，多个电商发布

“临猗苹果滞销”的营销策
划，内容有诸多夸大失实之

处，给当地果业品牌形象造
成严重影响。

用讲故事甚至“卖惨”
的方式来营销，是一种现在
许多人会采用的营销方式，
但一些美其名曰爱心助农
的营销，说到底就是骗局，
用骗局来收割同情。而且
很多骗局并不高明，以至于
网友发现，一些“苹果滞销”

“鲜笋滞销”“菠萝滞销”的
宣传图片用的都是同一位
老人的照片。

对消费者而言，同样的
价位，从果农那里买滞销水
果，还有行善的功能。输出
善心本是件有满足感的事，

深究真假的动力自然小。商
家正是吃准了这种心态，用

“卖惨”的方式虚假宣传，蓄
意夸大果品滞销严重程度。

在悲情营销的骗局之
下，被伤害的不止有丧失知
情权的消费者。电商平台上
夸张渲染的滞销局面以及水
果价格的不合理波动，会干
扰价格信号的指挥作用，扰
乱那些不成体系的果品种植
散户们的预期，破坏正常的
供求关系。

另外，这样的“悲情营
销”打动人心的效果也会呈
边际递减效应，公众见怪也
就不怪了，就会拉高那些真

正困难果农的求助门槛；而
其虚假面目被戳破，更会抬
高公众的信任成本。

夸大事实、造假博同情
对陌生人信任纽带具有摧毁
作用，被虚假营销无度透支
的爱心，迟早有耗尽的一
天。面对这等悲情营销，相
关部门还需加强监管，莫让
人群信任再被消磨。电商平
台亦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而要担负起排查责任，尽
力清除这些虚假宣传手段，
对相关商家也需有相应处罚
措施，最终给消费者一个健
康的消费环境。

（相关报道见昨日A15版）

“水果滞销”骗局：抬高公众信任成本

□欧阳晨雨

1995年 10月，吉林省永
吉县 27 岁的青年金哲宏被
警方锁定为一起凶杀案的嫌
犯。从 1995 年案发到 2000
年的5年中，金哲宏经历了3
次一审，2 次发回重审，4 次
被判处死缓。如今，身患各
种疾病的他，已在狱中待了
23年。

近日，吉林省高院决定
对金哲宏案进行再审，再审
决定书已送达仍在狱中的金
哲宏本人。吉林高院3月26
日作出的再审决定书称，原
生效判决、裁定据以定罪量
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这是一份难以言说的痛
苦经历。二十余年的铁窗生
涯，大好的青春年华，从此被
拘禁在囹圄之内。即便能够
重获自由，年逾五旬的金哲

宏，再也不可能回到当年。
更何况，在漫长的羁押中，反
复拉扯的司法程序，屡屡“峰
回路转”，却又“回天无力”的
残酷现实，都会对其身心造
成严重摧残。狱中的金哲
宏，身患糖尿病、肾结石、心
脏病、胃病等多种疾病，只能
靠拄拐前行。

回看这起案件，的确“硬
伤”不少。根据刑诉法，“只
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
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和处以刑罚”。此案缺少直
接的物证和人证，没有现场
勘查笔录，法医鉴定中也未
见金的脚印、头发、指纹、精
斑等，仅凭其侦查期间的认
罪口供来认定“犯罪事实”。

再比如，案件证据能否
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形成证
据链条，是庭审判决的依
据。亲友及邻居的证言，均

能证明金没有作案时间，却
与其本人供述相互矛盾；前
后判决书，既有金哲宏“用木
棒打李头部”，又有“用左腿
膝盖压住李的嘴，双手卡住
李的颈部”，未辨真假；“作案
动机”“第一现场”“被害人死
亡的具体日期”等疑问，至今
未澄清。

不仅如此，此案还有刑
讯逼供、“诱供”之嫌。根据
法医鉴定，金哲宏“前胸三处
疤痕系外伤所致”。如果存
在刑讯逼供、诱供，按照刑诉
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理应排
除非法证据。

这起案件屡次发回重
审，足以说明“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抑或程序上存有

“瑕疵”；正义摇摆不定，“清
白”长期未明，这些不利后
果，不应归咎于个人。

从诉讼制度的设计看，

重审是为了司法救济，但多
次发回，或者超期审判，不仅
让被告人身心俱疲，更涉嫌
浪费诉讼资源、损伤司法权
威。根据最高法等有关通
知，对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
足的案件，“只能一次裁定撤
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
重新审判”“对于查证以后，
仍然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
的案件，要依法作出证据不
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
无罪判决，不得拖延不决，迟
迟不判”。

常 言 道 ，正 义 纵 然 迟
到，终究会到来。然而，一
场马拉松式的诉讼，会减弱
正义的成色。司法机关坚
持疑罪从无，自会做出正义
判决。从长远看，还应完善
制度、追究责任，让存疑无
罪判决成为常态，让正义不
再迟到。

“再审金哲宏案”，用正义结束马拉松式诉讼

□刘成成

近日，21 岁的空姐深夜
乘坐滴滴打车遇害，警方正
在全力抓捕凶手。

对此，@滴滴出行 发声
明称感到万分悲痛和愧疚。
滴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并向其家人道歉。目前滴滴
已经成立了专项工作组，配
合警方开展案件侦查工作。

就这件事，我想说说一
点看法。

一、滴滴车主入驻资质
审核问题。

你问姑娘，大半夜你会
上陌生人的车吗？我想大部
分都是拒绝的。你问姑娘，
大半夜你会打滴滴吗？我想
答案又会有不同。

不可否认，滴滴打车为
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在
某种程度上解脱了被出租车
公司垄断压榨的司机，确实
是利国利民的科技。但在人
员审核上，恐怕还没有完全
履行第三方中介公司应尽的
义务。

成为出租车司机，至少
要通过市道路交通运输局统
一的培训。而成为滴滴车主
呢，我在湖南，粗略地看了下
长沙的入驻要求，只需要有
3年驾龄、无犯罪记录、本地
车牌。差不多可以说是没要
求了。

所以，滴滴等网约车的
存在，实质上在制造一个将
陌生人合理化的泡沫，来放
松乘客们的警惕，从客观上
降低了打车的安全指数。

二、法律上，滴滴打车是
否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我看了滴滴打车关于空

姐遇害的公开声明，承诺会
配合追责，为受害人家属提
供法律援助，但是并没有直
接说明，这钱，我掏了。

可以说，这个公关是相
当狡猾的，回避了第三方平
台的责任。

于是，我特意花时间找
了下滴滴打车的相关法律协
议，看滴滴是怎样与我们消
费者约定的。果然，它藏在
微信钱包-滴滴打车-个人
信息-设置的《软件使用协
议》里：“其可能带来的风险
与后果全部由您自己承担。”

我给大家翻译下：你通
过我们软件打车出了事，我
们不负责。

当然，作为一个法律从
业者，我对这种会被认定为
无效的“格式条款”，基本上
是视而不见的，但它在某种
程度上，反映了滴滴公司的
一贯处理作风，并不是一个
负责的中介公司所为。

那么从法律上，是如何
判断的呢？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
条第二款的规定：因第三人
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
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
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
责任。

大家想一下，滴滴等网
约车作为乘客与司机的中介
信息平台，是否是“管理人”
和“组织者”呢？

我认为是的，需要承担
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有义
务加强对司机的审核，需要
提供安全、有效、真实的约车
服务。钱是你赚的，锅，你不
能甩。

空姐滴滴打车遇害，
滴滴负什么责任？

□杨玉龙

近日，有媒体报道，广东
省揭阳市惠来县鳌江镇 10
户家庭的房屋被喷漆“涉毒
家庭”，以达到警示教育效
果。相关照片显示，多栋农
村房屋的大门和墙壁被喷上

“涉毒家庭”的字样。
当地宣传部门回应：“这

10 个家庭中，都有家庭成员
涉及重特大制贩毒案件”，喷
漆“涉毒家庭”的行为得到当
地村民的同意。

据悉，实施喷漆的并非
当地公安部门，而是由惠来
县鳌江镇组织的。诚然，当
地或有禁毒的压力，且事先
告知了村民，但无论从情与
法，还是所产生的社会效应
来看，均欠妥当。

从法理方面来看，涉毒
家庭或许并不是所有的家庭
成员都涉毒，只是某一个成
员涉毒，依法依规对涉毒人
员进行处理就行。此种在房
屋墙上喷漆“涉毒家庭”有法
外施罚之嫌——没有任何一
条法律规定可以对违法犯罪
分子或涉嫌犯罪者的家庭

“加盖印章”。当地政府即便
初心再好，也须依法办事，也
应遵循法律边界，否则便是

一种任性之举。
从情理来讲，这做法也

不妥当。倘若被喷漆家庭有
未成年人，这样的喷漆“涉毒
家庭”的做法，显然对他们的
成长不利；家里有老人，被喷
漆未尝不是一种伤人心的做
法。其实只要与涉毒人员的
违法犯罪行为无关的家庭人
员，都不能背上“涉毒”的罪
名，也不应该被舆论所绑
架。这既是保护名誉权的要
求，也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常
识。

在这一事件中，当地有
关方面称此举得到“村民同
意”。“村民同意”真能成为当
地任性喷漆的挡箭牌吗？答
案是否定的。喷漆事件侵犯
的是被喷家庭的个人权益，
而村民的同意就算是多数人
意见，也无法为这种侵害行
为“脱责”。

在禁毒压力下，当地想
创新方法来提高宣传警示效
果，无可厚非，但要在正常的
执法行为、行政行为之外进
行“探索”，就必须谨小慎微，
再三确认其合法性——因为
执法行为、行政行为依靠“拍
脑袋”大跨步，就有可能跨过
法律的规制，侵害到普通公
民的合法权益。

喷漆“涉毒家庭”，
于法于情均不妥

虚假“悲情营销”打动人心的效果会边际递减，公众见怪也就不怪了，这会拉高那些真正困难的果
农的求助门槛。

家中大扫除，药箱一并整理，发现不少药品已经过期了，挑出来直接扔进垃圾箱。这样的场景对很多人来说并
不陌生。

家庭过期药品已被明确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然而，记者近日调查发现，长期以来，家庭过期药品并没有
被专门回收和处理，大部分都作为普通生活垃圾直接扔掉，家庭过期药品面临无人回收、无处回收、难以回收的尴
尬局面。

过期药品处置涉及回收、保管、储存、无公害销毁等多个环节，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完整的过期
药品回收长效机制，存在缺乏责任主体，群众回收意识不足，尚未形成长效机制的问题。 新华社发

“左右为难”


